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镇域经济建设和

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镇国土空间布局优

化、建设美丽国土和美好家园的目标。依据《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并监督实施陕西省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实施意见》《陕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安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汉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结

合城关镇实际，编制《城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对省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的细化落实，是镇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指南和可持

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

各类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依据。

一、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规划层次分为镇域一个层次（城关镇镇区已划入汉阴县

中心城区，因此，本次规划不涉及城关镇镇区部分）。 

全域规划范围为汉阴县城关镇行政辖区范围内全部国土



空间，土地总面积13332.78公顷。包括辖区内北街居委会、

南街居委会、西街居委会、中坝村、前进村、杨家坝村、果

园村、东南村、太平村、双星村、解放村、中堰村、花扒村、

月河村、三元村、三坪村、草桥村、长窖村、龙岭村、麒麟

村、五一村、赵家河村、平安村、新星村。 

规划期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年2020年，规划目标年

2035年，近期目标年2025年。 

二、战略定位和规划目标 

战略定位：汉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月河川道城

镇带重要节点城市，以富硒食品、新材料、文旅康养为主导

的生态休闲旅游城市，独具魅力的山水生态文化名城。 

规划目标：到2035年，城关镇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全面优

化，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稳固，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升，三产

融合程度大幅加强，形成农业空间优质和谐、生态空间自然

优美、城乡空间品质集约、文化空间特色鲜明、支撑体系安

全顺畅的国土空间新格局。 

三、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基于农业、生态、城镇三类空间功能，协调开发和保护

的关系，将城关镇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以及矿产能源发展区

等六个一级基本分区。在一级分区的基础上将城镇发展区及

乡村发展区划分至二级分区，城镇发展区细分为城镇集中建



设区、城镇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途区，乡村发展区细分为村

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及林业发展区。综合考虑空间管制要

求，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1）农田保护区：该区应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政

策、相关规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布局稳定，任何单

位、个人不得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

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

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

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

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 

（2）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严格按照生态保护红线要

求进行严格管控，以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管理，实

行最严格的准入制度，严禁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

活动。 

（3）生态控制区：该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按

照限制开发区要求进行管理，严格限制农业开发占用和新增

建设占用，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提

下，可适度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和开发利用。区内实施“名

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区内土地

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

各类开发活动，原有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开发活动

应当逐步退出，并进行生态修复。 

（4）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该区以促进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改

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导向，按照“详细规划+规划许可”

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方式，根据具体土地用途类型

进行管理。对于村庄建设用地和各类配套设施用地，应按照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管控。村庄建设区内允许农业和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以及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而进行的村庄建设与整治。 

一般农业区：该区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及农业服务配

套设施建设。允许保留农业建筑用地、水利设施用地、交通

用地、水源地、古迹保存用地、水产养殖用地、特定生态用

地。严格控制区内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不得随意占用或

荒芜农用地。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国防等重点建设项目

无法避开农业用地区内耕地的，需经法定程序报批。区内现

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复垦或

调整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

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林业发展区：严格保护现有森林资源，适度增加林地保

有量。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大森林抚育、退化林

修复力度，优化森林结构和功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

稳定性和碳汇能力。加快新增造林、营造混交林，综合采取

补植补造、抚育稳伐及封山育林等措施，扩大森林面积，提

升森林质量和覆盖率，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 



（5）矿产能源发展区：应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进行保

护，并为矿产资源开发提供有效保障。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

矿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用地，因生产建设挖损、

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 

四、重要控制线划定 

城关镇承接上位规划，严格落实各项控制指标，到2035

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983.1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低于1483.14公顷，生态保护红线面积5401.06公顷，城

镇开发边界规模968.67公顷。 

五、历史文化及景观风貌 

城关镇现有文物保护单位9处。四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分别为汉阴城墙（含文峰塔）、汉阴书院及三沈故居、汉阴

文庙大成殿和菩萨泉观音殿；五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

为李家台遗址、马家堡古墓群、杨家坝古墓群、杨家坝遗址

和祖师殿。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要求，做好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升级工作。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或已灭失

文保单位原址可适当增加绿地、广场等历史文化展示与记忆

空间，与文化旅游产业、城乡生活空间有机融合。完善文物

保护单位建标立碑，落实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

地带范围。 

六、统筹资源保护与利用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按照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要求，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落实耕地保有量，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划到2035年，全镇耕地面积不低于

1983.1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1483.14公顷。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用

足流量、用好增量的要求，严控建设用地总量，合理安排新

增建设用地，推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高效利用，促进经济

增长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强化水资源承

载能力刚性约束，坚持以服务经济可持续发展为重心，充分

结合全域规划布局，以提高水安全保障为总体目标，以水资

源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用水指标。 

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落实上位规划林地保护目标，严

格落实林地用途管制，控制经营性项目占用林地指标，严格

执行林地征占用定额管理。逐步稳定林地面积，提高林地质

量。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严格矿

产开发准入条件，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鼓励矿

权、资本、技术以各种形式进行合作，鼓励现有矿权进行自

愿依法有序重组、整合，优化布局结构，培育一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集团。通过重组、整合和升级改造，

更好发挥优质产能作用，逐步形成大、中、小型矿山协调发



展，实现合理布局、规模开发、集约利用的目标。 

七、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规划期间，实施田、水、路、林、村全

要素综合整治，统筹推进农用地整理、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整理复垦农村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治理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生态修复：规划期间，围绕月河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以凤凰山森林公园为核心实施生态提升巩固项目，加强森林

抚育和退化林修复。 

八、提升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依托镇域交通体系发展现状，全面

加强公路系统等区域重大交通设施布局。加强与周边县镇区

域交通联系，以阳安铁路、G7011、G316、X217、汉漩路等

主要交通道路为骨架形成覆盖全面、结构合理的综合交通网

络体系。 

提升市政基础设施质量。推进给水、排水、电力、通讯、

燃气、环卫等系统布局，高标准优化设施网络协调布局。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按照“完善社区日常公共设施、

提升基础公共设施、突出特色公共设施”的发展思路，构建

等级层次合理、设施类型多样、配置水平相当、功能服务完

善、获取机会均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体系。 



加强安全与综合防灾。建立城乡一体的灾害监测、预警、

预报、交通疏散及指挥、救援综合防灾体系，重点加强全镇

抗震、消防、人防、防洪和地质灾害防治的规划建设。 

 



 

九、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党委和政府国土空

间规划管理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 



完善评估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实行实时

监测，实施动态维护。 

规划政策保障。健全完善公众监督的长效机制，明确规

划指标绩效考核机制。 

汉阴县自然资源局 

城关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09月 05 日 

 


